
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第 874 次委員會議紀錄 

壹、時間：97 年 8月 6 日上午 9 時至 11 時 50 分 

貳、地點：中央聯合辦公大樓北棟本會 14 樓會議室 

參、主席：湯主任委員金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江貞虹 

肆、本會出席委員： 

湯主任委員金全 

周委員雅淑 

黃委員美瑛 

林委員益裕 

陳委員志民 

謝委員易宏 

林委員欣吾 

伍、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

陸、報告事項： 

報告案： 

一、本會累計急要案件及專案研究辦理情形案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 

二、彙提 97 年 7 月 22 日至 97 年 7 月 28 日第三處不處分簽結案

件處理情形案。 

決定：同意追認。  

三、關於調查 96 年全國連鎖便利商店市場結構及發展概況案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 

四、有關群麗漢方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，違反依公

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

1 項規定案。 

決定：同意追認。  

五、有關臺灣臺北地方法院來函請本會提供砂堡潛艇堡有限公

司、盛邦國際潛艇堡有限公司、利比拉有限公司及尼希米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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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被檢舉仿冒美商博士聯合公司(SUBWAY)之服務表徵，

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案之調查結果案。 

決定：同意追認。  

六、關於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不服本

會公處字第 096142 號處分書提起訴願，經行政院決定撤銷本

會原處分案乙案。 

決定：  

(一)照案通過，請原處分單位依訴願決定書意旨，於 97

年 9 月 11 日前另為適法之處理，並依「行政院公平

交易委員會辦理罰鍰執行事項處理要點」第 15 點規

定，辦理已收罰鍰退還事宜。 

(二)有關本案之法律適用部分，請業務單位依法妥為論

究；另就委員所提意見，予以研究。 

柒、討論事項： 

審議案： 

一、有關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大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甲

山林廣告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銷售「信義香榭 Gallery」建

案，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即被檢舉人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大

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甲山林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於

「信義香榭 Gallery」建案廣告，宣稱「近 1千坪亞馬

森花園」及「60 米迴車廣場」等，就商品之內容為虛

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

1 項規定，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，命其自處分書送

達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，併處興富發

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300 萬元罰鍰；大華建設股

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50 萬元罰鍰；甲山林廣告股份有

限公司新臺幣 150 萬元罰鍰。  

二、有關群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刊載「湯宸」帝王溫泉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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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湯屋建案廣告不實，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即被檢舉人群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「湯

宸」帝王溫泉渡假湯屋建物廣告，宣稱「大廳」、「泡

湯池」、「健身房」、「交誼兼會議室」、「景觀泳池」、「SPA

區」、「兒童池」、「氣泡池」等公共設施及刊載「藝術

空間示意圖」等，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

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，依同

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，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

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，併處新臺幣 180 萬元罰鍰。  

三、有關彰化縣政府函移源富肥料行疑似囤積肥料案。 

決議：  

(一)照案通過，即案關系爭行為，尚無具體證據顯示其

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。 

(二)請業務單位就委員所提意見一併注意。 

四、有關彰化縣政府函移臺堃興業有限公司疑似囤積肥料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即案關系爭行為，尚無具體證據顯示其涉

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。  

五、有關桃園縣政府函移天隆農藥行疑似囤積肥料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即案關系爭行為，尚無具體證據顯示其涉

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。  

六、有關苗栗縣政府函移服興煤氣有限公司疑似囤積液化石油氣

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即案關系爭行為，尚無具體證據顯示其涉

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。  

七、有關金弘笙實業有限公司及弘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「P&P 

Power-passage 全效動力系統清潔劑」及「P&P Power-passage 

燃燒室強效除碳劑」商品，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0 條及第

24 條規定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即被檢舉人系爭行為，依現有事證，尚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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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。  

八、關於研訂「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電梯事業銷售及維修

保養行為案件之處理原則」(草案)案。 

決議：  

(一)暫緩決議。 

(二)請邀請各委員召開會前會討論，並請提案單位參酌

各委員意見妥為研擬後，於 2 週內再提會審議。 

九、關於建築師、醫師、獸醫師等專門職業人員法規之規定是否

牴觸公平交易法案。 

決議：  

(一)暫緩決議。 

(二)請提案單位參酌各委員意見，並依公平交易法所揭

櫫之核心價值，將本案妥為研擬後再提會審議。 

捌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主席裁示：無。 

拾、散會 

 


